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６

证券简称： 富龙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４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

４

时召开， 本次

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以书面、 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由董事长景树森先生

主持， 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名，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９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所作决议合法、 有效。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形成如下决议：

一、 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推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

案》

关联董事景树森、 寇显强、 刘富军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 （以下简称 “并购重组委”）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５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 公司资产置换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未获得通过。

根据拟置入资产的模拟报表， 本次拟置入资产 （模拟合并口径）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分别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２３

，

５３３

，

１９６．２７

元、

２５

，

０４６

，

９８３．８９

、

１９０

，

０５８

，

８３５．０４

元。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拟置入资产 （模拟合并口径） 损益情况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８５８

，

７５３

，

７８６．２７ ３９１

，

４２２

，

００３．２５ ５７４

，

８９４

，

９３２．３２

营业利润

２７１

，

３０１

，

５６０．０９ ３０

，

４１０

，

６７４．５４ １１

，

７９０

，

２１２．０６

净利润

１８５

，

７７９

，

２４０．９２ ７

，

８６５

，

６３７．１４ ６

，

５８５

，

３９１．９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

１９０

，

０５８

，

８３５．０４ ２５

，

０４６

，

９８３．８９ ２３

，

５３３

，

１９６．２７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

作。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和并购重组委的意见，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未充分说明的

事项进行补充、 修订和完善， 重新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材料。

二、 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

关联董事景树森、 寇显强、 刘富军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就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以下简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公

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该次股东大会决议 （以下简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

议”）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即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有

效。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年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通过的 《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 根据该补偿协议， 兴业集团承诺本次重组完成后， 置入资产的采矿权资产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的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１４

，

０５１．７７

万元、

２０

，

４７０．３１

万元、

２２

，

４１０．２９

万元及

２２

，

３８２．９７

万元。

若置入资产中的采矿权资产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四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累计至每一会计年度期末的合计值， 未能达到同期累计净利润预测数， 兴业

集团应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兴业集团将于富龙热电当年审计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 依照下

述公式计算出应予补偿的股份 （以下简称 “应补偿股份”） 数量 （应补偿股份数不超过兴业集团在本次

发行中取得的新股总数）， 该应补偿股份由富龙热电以一元的总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应补偿股份

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

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在本补充协议约定的补偿期限届满时， 富龙热电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采矿权资产进行减值测

试， 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如： 采矿权资产期末减值额

÷

采矿权资产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 则兴业集团应向富龙热电另行补偿，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采矿权资产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即

１４．５０

元）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５

次工作会议审核， 未能获得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公司召开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研究决定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

作。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和并购重组委的意见，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进行补充、 修

订和完善， 重新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材料。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实

施，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期延期一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决议的各项内容不作变更。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 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办

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期限的议案》

关联董事景树森、 寇显强、 刘富军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了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以下简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并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期限的议案》，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

关事宜， 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实

施，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将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事宜的期限延长

１２

个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授权内容不变。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及巨

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召开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６

证券简称： 富龙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５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 会议召集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二、 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三、 现场会议：

１

、 会议召开时间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星期四） 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 会议地点：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西站大街八号公司会议室。

四、 网络投票：

１

、 网络投票时间：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

２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下午

３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 网络投票方式 （可选择以下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进行投票）：

（

１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

２

） 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 会议审议议案：

１．

关于审议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延长一年的议案》

２．

关于审议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期限的议案》

六、 出席会议人员：

１

、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２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星期三） 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七、 会议登记事项：

１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星期三） 的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００

；

２

、 登记地点：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西站大街八号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证券部）， 信函请注明 “股

东大会” 字样；

联系人： 张旭东、 王晓辉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６－２２１６６９０ ０４７６－２２１６６３６

传 真：

０４７６－２２１６６９１

邮政编码：

０２４００５

３

、 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

书、 委托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 请在规定的登记时间进行登记。

八、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４２６

； 投票简称： 富龙投票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４２６

；

（

３

）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在 “买入价格” 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选择拟投票的议案。 申报价格

与议案序号的对照关系如下表：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

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审议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

１

２

关于审议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期

限的议案》

２

注： 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可对一项议案进行投票， 多个议案按任意次序多笔委托； 如欲快速对

全部议案统一投票， 可选择申报买入总议案。

（

４

） 输入委托股数： 输入 “委托股数” 表达表决意见， 委托股数与表决意见的对照关系如下表：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二）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

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 “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

证号” 等资料， 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 如申请成功， 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凭借 “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当日下

午

１

：

００

即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 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

系统挂失，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

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

（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 进入后点击 “投票登录”， 选择 “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 “证券账户号” 和 “服务密

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 进入后点击 “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

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三） 计票规则

１

、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

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其他未表决的议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 则

以总议案的表决为准。

２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不能撤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深交所交易系

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３

、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投票查询” 功能，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九、 其他事项

（一） 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西站大街八号

邮政编码：

０２４００５

联系电话： （

０４７６

）

２２１６６９０ ２２１６６３６

传 真： （

０４７６

）

２２１６６９１

联 系 人： 张旭东、 王晓辉

（二） 会议费用：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三） 停牌安排：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停牌一天。

（四） 网络投票期间， 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则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

知进行。

特此公告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本人） 出席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对会议通知列明的审议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 （姓名）：

委托人注册号 （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股份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分别对每一审议事项投同意、 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议案序

号

表决项目 同意 弃权 反对

０

总议案

１

关于审议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

２

关于审议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

关事宜期限的议案》

注：

１

、 请在相应的意见下划 “

√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３

、 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需加盖公章。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６

证券简称： 富龙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６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不予核准赤峰富龙热电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决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关于不予

核准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决定》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８７５

号， 以下简称 “决定”），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５

次工作会议审核未获得通过， 审核结果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进行了

公告。

按照该决定规定， 公司董事会将于收到此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对是否修改或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做出决议并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继续推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 对本次继续推进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 （以下简称 “并购重组委”）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５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 公司资产置换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未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

作。 我们认为：

１．

公司董事会决定继续推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证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

则，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目标，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需根据中

国证监会的要求和并购重组委的意见解决相关问题， 对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进行补充、 修订和完善，

重新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材料。

２．

本次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关联董事在表决时履行了回避义务， 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符合法定程序。

３．

我们同意继续推进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以此保障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和提高公司核心竞

争力。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龚兴隆、 冯立亮、 李晓春

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９

证券简称： 黔轮胎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分配、 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实施配股后总股份

３２５

，

９３６

，

２０３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０．５０

元 （含税， 扣税后， 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 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对于

其他非居民企业， 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２５

，

９３６

，

２０３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８８

，

９０４

，

３０４

股。

二、 分红派息日期

１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４

日；

２

、 除权 （除息）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

三、 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分配、 转增股本方法

１

、 本次所 （转增）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２０

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

五、 本次所 （转增） 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

六、 股本变动结构表

变动前股本 转增股本 变动后股本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８

，

０３２ ０．０１％ １９

，

０１６ ５７

，

０４８ ０．０１％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２５

，

８９８

，

１７１ ９９．９９％ １６２

，

９４９

，

０８５ ４８８

，

８４７

，

２５６ ９９．９９％

股份总数

３２５

，

９３６

，

２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２

，

９６８

，

１０１ ４８８

，

９０４

，

３０４ １００．００％

七、 调整相关参数

此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按新股本

４８８

，

９０４

，

３０４

股摊薄计算，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５５２

元。

八、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贵阳市百花大道

４１

号

咨询联系人： 李尚武

咨询电话：

０８５１－４７６３６５１ ４７６７８２６

传真电话：

０８５１－４７６３６５１

九、 备查文件

１

、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 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８

证券简称： 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关联法人继续发生经常性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 交易事项概述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的四位实际控制人顾正、 李芳英、 袁建

新和王祥伟， 原为上海神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神开投资”） 和上海气体技术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神开气体”） 的控股股东。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以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通过向 “神开气体” 采购标准

样品气， 接受 “神开投资” 提供的餐饮服务、 物业维修、 保洁保安和劳务输出等服务以及 “神开投

资”、 “神开气体” 租用公司厂房及办公用房等事项， 构成了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经过了规

定的审议批准程序并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 “神开投资” 进行了股权结构调整， 公司四位实际控制人不再持有其股份，

“神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 “神开气体技术有限公司” 变为公司的非关联方， 但是相互

间因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经常性交易没有停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５

月

３１

日， 相互间发生的交易金额

已超过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上， 达到

６

，

１２１

，

６０７．６９

元， 因

此， 公司对相关经常性交易事项作如下披露。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５

月交易情况表

单位： 元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交易方

１－５

月交易金额 上年度金额

接受劳务 后勤服务

上海神开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３

，

８０１

，

９８４．６９ ４

，

４９４

，

６９６．６１

购买商品 标准气体

上海神开气体技术

有限公司

２

，

２５６

，

６１５．００ ５７１

，

７６８．８２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资产情

况

交易金额 上年金额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神开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生产厂房及

办公用房

４

，

５６２．５０ ６

，

３８７．５０

上海神开气体技术

有限公司

５８

，

４４５．５０ ８１

，

９２１．７５

二、 交易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 相关企业介绍

ａ．

上海神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神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原法定代表人为顾正， 现法定代表人为叶

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为： 投资管理及咨询、 财务咨询、 企业管理及咨询， 电子、

信息、 环保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 资产管理， 国内劳务派遣。 截

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１

，

４３２

，

４１６．７８

元， 净资产

２

，

３７６

，

６６４．２７

元， 主营业务收入

７

，

６３８

，

７０３．９７

元， 净利润

３８７

，

５７５．３９

元。

ｂ．

上海神开气体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神开气体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４

日， 原法定代表人为李芳英， 现法定代表人为叶

明， 注册资本

４０２

万元， 主营业务为： 特种气体、 特种试剂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 仪器仪表的制造、 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７

，

６３２

，

３５８．１０

元， 净资产

６

，

２７５

，

７４４．７１

元， 主营业务收入

８

，

３９２

，

０２０．５７

元， 净利润

１

，

４９５

，

６５２．１０

元。

２

、 与公司的关系

公司的四位实际控制人顾正、 李芳英、 袁建新和王祥伟， 为上述两公司的原控股股东。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 “神开投资” 进行了股权结构调整， 公司四位实际控制人不再持有其股份， 但依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６

条款的规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３

之前， 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与 “神开投资”、 “神开

气体” 之间仍视同为的关联关系。

３

、 相关企业的履约能力

“神开投资” 和 “神开气体” 信用记录良好， 财务状况正常， 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 日常交易总额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今年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 “神开投资” 和 “神开气体” 累积发生的交

易事项合计

６

，

１２１

，

６０７．６９

元，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全年上述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

三、 交易主要内容

１

、 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神开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神开石油设备”） 因生产需要向 “神开

气体” 购买甲烷和硫化氢等标准样品气体， 该类标准样品气主要用于色谱仪、 传感器等产品的生产以

及石油钻井录井现场气体的标定。

为专注于主营业务，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 “神开投资” 签订综合服务协议， 约定 “神开投资” 为

其提供餐饮管理、 物业维修、 保洁保安和劳务输出等综合服务。

２

、 租赁生产及办公用房

“神开投资” 向公司租用位于闵行区浦星路

１７６９

号公司园区内的办公用房， 租赁面积为

５０

平方

米， 租赁期限自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神开气体” 向公司租用位于闵行区浦星路

１７６９

号公司园区内的生产用房， 租赁面积为

５２３

平方

米， 租赁期限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３

、 定价依据及协议签署

“神开石油设备” 向 “神开气体” 采购标准样品气的价格系参照市场上同类气体的销售价格确定，

略低于或等于 “神开气体” 向第三方销售的价格， 双方签署采购合同。

“神开投资” 向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综合服务的收费， 系在参照市场同类服务价格的基础

上， 根据 “神开投资” 下属服务人员的服务成本加

８％

的利润制定， “神开投资” 每年分别与各接受服

务方签署当年综合服务协议。

“神开投资” 和 “神开气体” 向公司租用生产及办公用房， 每平米租金参照上海市郊区厂房租赁的

平均价格制定。

四、 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交易方发生的日常交易是正常经营管理的需要， 在交易行为发生前， 由双方按市场定

价原则签订 《销售合同》、 《综合服务协议》 及 《租赁协议》， 双方严格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条款执行，

不会出现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上述交易行为占公司当年度采购金额和营业成本的比例较小， 不会对

公司的独立性和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管彤贤、 胡守钧、 尤家荣对上述经常性交易事项进行事前审核后， 发表以下独立意

见： 上述交易符合 《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未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与上

述两家原关联法人发生经常性交易事项。

六、 备查文件

１．

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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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

8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418

证券简称： 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8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

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对资金的计划需求和正

常进行的前提下，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

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

2010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1

年

6

月

13

日。 有关公告刊登在

2010

年

12

月

13

日的 《证券时报》 （公告编号为

2010-028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目前， 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6

个月的期限即将届满， 截止

2011

年

6

月

7

日， 公司实际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700

万元。 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7

日止已经提前将

10,700

万元全部归还到相应的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418

证券简称： 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9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7

日 （星期二） 下午

14

：

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6

日

--2011

年

6

月

7

日 ，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7

日上午

9

：

30－11

：

30

， 下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6

日

15

：

00

至

2011

年

6

月

7

日

15

：

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浙江省淳安县坪山工业园

1

幢公司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 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

、 现场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陈汉康先生。

6

、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及 《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2

名， 所持股份

97,084,52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7.8913%

。

1

、 参加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名， 所持股份

64,510,3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45.1121%

；

2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8

名， 所持股份

32,574,22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22.7792%

；

3

、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同意

64,510,300

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 反对

0

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现

场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32,553,92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77％

； 反对

20,

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23％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总表决结果： 同意

97,064,22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1%

； 反对

20,

3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9%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张晏维律师、 方冰清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

《关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为： 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

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

、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243

证券简称： 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

2011-027

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苏州通产丽星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二

0

一

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投资设立苏州通产丽星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见刊登在

2010

年

2

月

10

日和

2010

年

5

月

12

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投资设立苏州通产丽星包装科技有

限公司的公告》 和 《二

0

一

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苏州通产丽星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苏州通产丽星

"

） 选址江苏省吴江经济开发区， 公司已在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

苏州通产丽星设立手续及首期出资登记手续，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8

日、

2010

年

9

月

30

日披露的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0-048

号、

2010-064

号）。

苏州通产丽星于

2011

年

5

月

4

日通过公开挂牌出让活动中竞得编号为

WJ-G-2011-046

号地块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 并于近日与吴江市国土资源局签署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主要内容

1

、 出让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吴江市国土资源局；

2

、 土地位置： 江苏省吴江市经济开发区同津大道西侧潘龙路北侧；

3

、 土地面积：

98753.1

平方米；

4

、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5

、 土地使用年限：

50

年；

6

、 土地使用出让价款：

2844.0893

万元；

7

、 土地付款条款： 苏州通产丽星已支付的

569

万元竞买保证金抵作土地出让价款， 余额

2275.0893

万元在

2011

年

7

月

4

日前一次性付清；

8

、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不高于

2.0

不低于

0.8

， 建筑密度不高于

60%

不低于

40%

， 绿地率不高

于

20%

不低于

10%

。

二、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竞得土地将有利于苏州通产丽星生产基地项目的顺利进行， 确保项目建设、 生产所需土地资

源。 公司将根据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尽快付款， 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等手续及建设前期准

备工作。 本次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面积为

148.13

亩， 项目所需余下土地还将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取得，

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相关公告。

三、 备查文件

1

、 投资意向书；

2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3

、 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4

、 土地挂牌成交确认书；

5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502

证券简称： 骅威股份 编号：

2011-014

广东骅威玩具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广东骅威玩具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11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

二、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8,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2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 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1.80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三、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06

月

14

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06

月

15

日。

四、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1

年

06

月

14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 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06

月

15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IPO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IPO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六、 有关咨询事项

咨询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澄华工业区玉亭路骅威工业园

咨询联系： 刘先知

联系电话：

0754-83689555

联系传真：

0754-83689556

七、 备查文件

1

、 广东骅威玩具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骅威玩具工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七日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资

金申购发行公告》，发行人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7

日（T + 2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六楼

会议室主持了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网上资金申购发行摇号

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摇号过程及

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4

末“2”位数： 01、51

末“4”位数： 6527、9027、4027、1527

末“5”位数：

31645、51645、71645、91645、11645、

62466

末“6”位数： 319811、094610、390721、351462

凡在网上申购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的投资者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

共有 53,600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宁波三星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

发行人：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8

日


